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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孵化器管理规定 
 
1、 总则 
为了鼓励我校师生 Dream it Do it 的创新实践精神，提高创新创业的能力，学校设立创新创业孵化器（以下简称“孵化器”），助力我校教师、学生及员工进行创新实践。为保证孵化器各项工作正常有序地开展，特制定本制度。  
 
2、 管理机构 
孵化器的申请使用由科创合作部GTEC负责审批，日常使用由运营部支持。重大事项由学校相关分管领导审批决策。

3、 入驻与退出
所有入驻孵化器的团队负责人需要通过邮件向GTEC提交申请（gtec@gtiit.edu.cn）,审批通过后，入孵团队向GTEC签署《孵化器入驻承诺函》，由GTEC向运营部申请门禁权限。
申请进入孵化器的基本条件： 
1. 团队负责人必须是我校全日制在校生或教职员工； 
2. 项目具有创新性和良好的市场潜力； 
3. 学生创业项目应具备一定的项目启动资金和风险承担能力，18 岁以下的本科学生需要征得家长同意。 
退出孵化器的情况：
1. 因故不能履行原始创业项目的入孵团队； 
2. 因发展迅速规模壮大，学校孵化器已无法满足发展需求； 
3. 入孵团队违反孵化器管理规章制度或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4、 管理规定
1.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校纪校规，合法经营，诚信经营； 
2. 不得擅自进行装修改造，任何装修项目需提前向运营部报批； 
3. 应在指定区域内经营，不得私自占用公共区域，不得将场地转让或转租给他人使用； 
4. 树立知识产权和保密意识，保护好学校和自有的知识产权，不侵犯其他公司和个人的知识产权； 
 
5、 安全规定 
1. 遵守孵化器和学校相关规定的安全规定和作息时间。 
2. 团队负责人做好门禁和访客卡管理，邀请或雇用校外人员入校，需提前报批或申请访客卡。 
3. 由于入孵团队管理不善，发生安全事故的，损失和法律责任由入孵团队承担； 
 
6、 孵化器收费标准 
孵化器可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标准向入孵团队收取包括但不限于物业费、网络费、管理费等相关费用。 为支持校内学生创新创业，签署承诺函之日起一年内，学校或可免费提供办公场地供入孵团队使用。一年期满后，如需继续使用办公场地，项目负责人需向GTEC提交一份书面续用申请，汇报入孵以来的进展以及未来发展计划。

七、附则
入孵团队需遵守本管理规定，对不服从或违反管理规定的入孵团队，学校有权中止孵化协议、收回场地，必要时追究违约责任并索赔。本规定及未尽事宜由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科创合作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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